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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

要。本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

读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

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1、本公司控股股东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性质为

国有股，其关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的决策尚须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审批同意。如在公司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尚未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机构的同意，则公司此次相关股东会议将延期；如最终未能取得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的批准同意，则董事会将及时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2、若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所载方案获准实施，公司股东的持股数量和持

股比例将发生变动，公司的股本总数也将发生变动，但公司总资产、负债、所有

者权益、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均不会因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而发生变化。 

3、由于公司用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

安排的一部分，并且有权参加相关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全部为有权参加

公司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因此，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临时股东大会和

相关股东会议合并举行，并将公司用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议案和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作为同一事项进行表决。 

4、本公司全体股东均为 A股市场相关股东。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就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做出

决议，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

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生效。因此，本次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存在无法获得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5、由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涉及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的财务报告须

经审计。本公司经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报告截止日为 2005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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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请各位股东特别注意，有效的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对全

体股东有效，并不因某位股东不参会、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因此，

提请各位股东积极参与公司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并充分行使表决权，表达意

见。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按照长城股份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对价安排，且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须

由长城股份董事会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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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以目前流通股总股本 147,929,412股为基数，以资

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              

59,171,765 股，流通股每 10 股获得 4 股的转增股份，非流通股股东所持非流

通股份以此获取上市流通权。上述对价水平若换算为非流通股股东送股方案，相

当于每 10 股流通股获送 2.9股。在转增股份实施完成后，公司的所有非流通股

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1、同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作出法定最低承诺。 

2、非流通股股东特别承诺：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

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36个月内不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会议股权登记日：2006年 7月 20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年 7月 31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6年 7月 27日至 2006年 7月 31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06 年

7月 27日至 2006年 7月 31日每个交易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06 年 7

月 27日 9：30至 2006年 7月 31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已于 2006年 7月 1日刊登股改分置改革说明书，公司股

票自 2006年 7月 3日起停牌。公司董事会后于 2006年 7月 13日公告非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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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已申请公司股票

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2006年 7月 14日）复牌； 

2、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股票于本次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

次一交易日（2006 年 7 月 21 日）起至股权分置改革规定程序结束日停牌。如

本次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复牌

时间详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如本次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未通过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则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公告后次一交易日复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816-3650392 

传    真：0816-3651872 

电子信箱：cctg@cssc.com.cn 

公司网站：http://www.cssc.com.cn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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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文 

一、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以目前流通股总股本 147,929,412股为基数，以资

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               

59,171,765 股，流通股每 10 股获得 4 股的转增股份，非流通股股东所持非流

通股份以此获取上市流通权。上述对价水平若换算为非流通股股东送股方案，相

当于每 10 股流通股获送 2.9股。在转增股份实施完成后，公司的所有非流通股

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若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暨相关股

东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对价安排，流通股股东所获得的对价股份，由登记公司根

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

记入账户。 

3、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所持有可上市流通的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序 号 股东名称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可上市流通 
时间 

承诺的限售

条件 

1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

钢有限责任公司 
402,816,725 53.40 G+36个月 注 

2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 144,396,050 19.14 G+12个月 注 

注： G为方案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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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6、其他说明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须经公司股东大会的批

准。由于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份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并且有权参加相关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全部为有权参加公

司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审议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份的临时股东大会和相关股东会议合并举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

东会议，并将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份议案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为同

一事项进行表决，相关股东会议和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同一日。本次合

并议案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实施：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有效的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对全体股东有效，并不因某位股东

不参会、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因此，提请各位股东积极参与公司股

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并充分行使表决权，表达意见。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按照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547,212,775 78.72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547,212,775 72.54 

国家股 － － 国家持股 － －

国有法人股 408,612,775 58.78 国有法人持股 485,514,725 64.36

社会法人股 － － 社会法人持股 61,698,050 8.18 

募集法人股 138,600,000 19.94 募集法人股 － －

境外法人持股 － － 境外法人持股 － －

二、流通股份合计 147,929,412 21.28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07,101,177 27.46 

A股 147,929,412 21.28 A股 207,101,177 27.46 

B股 － － B股 － －

H股及其它 － － H股及其它 － －

三、股份总数 695,142,187 100 三、股份总数 754,313,95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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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股份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对价安排，且非流通股股东

在办理其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须由长城股份董事会向证券交易

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1、对价安排依据的分析 

我国股票市场的市盈率、市净率高于成熟市场的主要原因在于股权分置造成

的流动性溢价过高，当前股权分置改革将使得流通股东的这部分利益流向非流通

股东，对价安排要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不因股权分置改革而受损失，对价的确定

应当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面以及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未来利益，有利于公司发

展和市场稳定。 

2、对价安排测算的分析 

（1）方案实施后合理市净率的确定 

方案实施后的股票价格可主要通过国内外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可比公司来

确定，如下表： 

公司名称 市净率（倍） 

G新钢钒 1.25 

G冶特钢 2.43 

G广钢 1.35 

G太钢 1.48 

G鞍钢 1.44 

G福星 1.65 

G武钢 1.18 

G济钢 1.17 

G西钢 1.83 

G宁恒力 1.26 

G抚钢 1.23 

G股可比公司平均值 1.48 

国际平均估值水平 1.71 

资料来源：鑫网通达信、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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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目前中国钢铁行业估值处于较低水平，比照国外全流通证券市场的经验

数据，依照国际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市净率并综合考虑中国资本市场的钢铁

行业正常估值，以及公司的资产质量、未来成长性和核心竞争能力，长城股份在

全流通的状态下可以获得的市净率约应为 1.9倍。 

（2）方案实施后理论价格的确定 

按公司 2005 年末的每股净资产值为 1.20 元计算，按上述全流通状态下的

合理市净率水平 1.9倍进行测算，理论每股市场股价为 2.28元。 

（3）对价安排的确定 

假设： 

 R 为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作出的

对价安排（每股流通股可获得的对价数量） 

 P 为流通股方案公布流通股股东的持股平均成本，按截止到 2006 年 6

月 30日公司流通股在最近 180个交易日简单移动平均价格 2.70元/股计

算 

 Q 为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每股的理论价值即上述 2.28元 

为保护流通股股东的权益不受损害，则 R至少应该满足下式的要求： 

Ｐ≦Ｑ（１＋Ｒ） 

          将各项数据代入，得： 

          2.70≦2.28（１＋Ｒ）               Ｒ 0.≧ 184 

即依本理论流通股股东每 10股至少获得 1.84股，其利益才不受损失。 

现公司采用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方式使流通股股东每 10股获得 4股股

份，折算成送股方式，相当于每 10股获送 2.9股，体现了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进

行股权分置改革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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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增股本与直接送股的对应关系 

公司对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相当于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东每

10 股送 2.9 股，计算过程如下： 

获送比例＝（流通股数×向流通股股东转增比例×股改前非流通股占总股本

的比例）÷（流通股数+流通股数×向流通股股东转增比例×股改前流通股占总股

本 的 比 例 ） ＝ （ 147,929,412 ×0.4×78.72% ） ÷ （ 147,929,412 ＋

147,929,412×0.4×21.28%）＝ 0.29 

（5）对公司流通股股东权益影响的评价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本公司股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净利润

等财务指标不会因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而发生改变，但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

股股东各自所拥有的权益将发生变化。折算成送股方式，方案实施后流通股股东

每10股将获得2.9股的对价股份，流通股股东拥有的权益由原来的21.28%增至

27.46%，增加29.04%。 

（6）结论 

考虑到股权分置改革后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尽可能降低流通股股东的

平均持股成本，提高流通股股东抗风险能力，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

股东同意向流通股股东转增共59,171,765股的对价安排，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持

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2.9股股份的对价安排。此方案充分保证流通股股东的权益

不受损失，体现了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的原则，平衡了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

东的利益，非流通股股东对价安排合理。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及履约安排 

1、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1）同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

定，作出法定最低承诺。 

其中关于股份禁售期的承诺为：承诺其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

流通权之日起，在 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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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挂牌出售的原非流通股股份在 12个月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五，在 24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2）非流通股股东特别承诺：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

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36个月内不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 

攀长钢保证：如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

损失。 

2、攀长钢已做出声明：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

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3、非流通股股东的履约安排及其可行性 

① 向流通股股东转增所需公积金来源及其可行性 

按照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本公司需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

体流通股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59,171,765 股，公司最近一期审计的资本公积

金为 366,253,968.20元，足够执行本次方案对价安排。 

② 限售期内申请锁定保证履行承诺及其可行性 

承诺人向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在承诺锁定期限内，对所持原非流通股

股份进行锁定，从技术上为承诺人履行承诺义务提供保证。 

三、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由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

有限责任公司提出。 

1、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占全部非流通股比

例（％）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

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402,816,725 57.95 73.61

2、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权属争议、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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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情况    

2004年 11月 11日，攀钢集团四川长城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发起人国有法人股 201,408,362股质押给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为攀枝

花钢铁（集团）公司对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该部分股权目前仍处于冻结期间。 

由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对流通股股东转增股份，不涉及非

流通股股东直接支付股份，因此动议股东所持股份在内的非流通股份处于质押、

冻结状态及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明确表示同意意见并不影

响对价安排。 

3、 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量、比例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国有股  

攀长钢 379,612,775 54.61 
上海上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9,000,000 4.17 

募集法人股   
     攀长钢 23,203,950 3.34 

河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3,100,000 3.32 
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9,554,150 2.81 
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 11,550.000 1.66 
深圳深业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930,000 1.00 
深圳中财投资发展公司 5,775,000 0.83 
深圳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775,000 0.83 
深圳市旗扬投资有限公司 3,475,000 0.49 
深圳祥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3,465,000 0.49 

尚未

流通

股份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 47,310,350 5.17 

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是攀长钢的控股公司，也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未知其他非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非流通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情况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公告前两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

非流通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均未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此前六个月内不存在

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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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方案能否获得有权单位和部门批准的风险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涉及攀钢集团四川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对所持本公司股

份的处置，其所持有公司的股份为国有股，该国有股的处置需得到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部门的批准。因此，方案存在无法或不能及时得到有权单位和部门批准的可

能。 

如未能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取得并公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的批准文件，公司将根据需要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至少一个交易日发

布延期公告，延期召开相关股东会议。 

（二）方案能否获得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

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

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公司董事会将协助非流通股股东，在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

通过投资者座谈会、媒体说明会、网上路演、走访机构投资者、发放征求意见函

等多种方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同时公布热线电话、传真及电

子信箱，广泛征求流通股股东的意见，使改革方案的形成具有广泛的股东基础，

使方案兼顾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三）股价存在较大幅度波动的风险 

股权分置改革是解决我国股权分置问题的创新方式探索，在尚处于初级阶段

和发展当中的我国证券市场，该事项蕴含一定的市场不确定风险；二级市场股票

价格受公司经营情况、股票供求关系、宏观经济走势、国家相关政策以及投资者

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司存在股票价格较大幅度波动的风险。公司董事会特

别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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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及其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16～26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保荐代表人：李震 

联系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20楼 

邮政编码：518001 

联系电话：0755-82130833 

联系传真：0755-82130620 

（二）律师：四川道合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叶立森、周健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华兴街王府井商务楼C座21层A2 

联系电话：028－86785613 

联系传真：028－86787086 

（三）本次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本次公司聘请的律

师事务所四川道合律师事务所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未持有长

城股份流通股股份，前六个月内也未买卖长城股份流通股股份。 

（四）保荐意见结论 

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意见结论如下： 

“1、主要假设 

本保荐机构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发表的意见建立在以下假设前提下：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有关各方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2）公司所属行业的国家政策及市场环境无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变化； 

（3）无其他人力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4）相关各方当事人全面履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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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长城股份股权分置改革发表的保荐意见 

本保荐机构在认真审阅了长城股份提供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相关文件后

认为：长城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

自愿”原则，对价安排合理；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具有执行对价安排和履行承诺事

项的能力；公司及非流通股股东按照法律程序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股权分

置改革的程序及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管理办法》、深交所《操

作指引》等文件的有关规定。”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保荐机构认为： 

“1、方案的调整是在公司、保荐机构、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经过

广泛沟通、协商，尤其是认真吸收了广大流通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 

2、在修改方案中，非流通股股东进一步作出了让步，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

的尊重，有利于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3、方案的调整并不改变保荐机构前次所发表的保荐意见结论。 

基于上述理由，本保荐机构愿意推荐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五）律师意见结论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律师机构四川道合律师事务所认为： 

“综上所述，经办律师认为，长城股份及攀长钢，均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及

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资格；长城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及程序，符合《关

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关

于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

资委等部门颁布的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长城股份非流通股东攀长钢就长城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做出的承

诺，是合法有效且可行的；长城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须对公司章程第

二百零九条作出删除修正，并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长城股份临时股东

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批准后方可实施。” 

针对方案的调整，律师认为： 



                             长城股份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修订稿） 

 15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是在充分听取流通股股东建议与意见的基础

上作出的，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更有利于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长城股

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不涉及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原则的变化，也不影

响本所此前发表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及已实施的程序，符合《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关于股权分置改

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颁

布的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和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修改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待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公告，在对公司章程第二

百零九条作出删除修正，并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长城股份临时

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批准后方可实施。” 

六、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保荐协议； 

2、非流通股股东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协议书； 

3、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改革方案的意向性批复； 

4、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函； 

5、保荐意见书和补充保荐意见书； 

6、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 

7、保密协议； 

8、董事会意见 

9、独立董事意见函和方案调整的独立董事意见函。 

（二）查阅地点、时间及联系人 

查阅地点：四川省江油市江东路 195号 

查阅时间：国家法定工作日 8：30－11：30，13：30－17：00。 

联 系 人：舒联明、谭永豹 

联系电话：0816-3650392      

联系传真：0816-365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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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本页为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修订稿]之签署页。）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6年 7月 13日 

 


